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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决策部署，维护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根据《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及《关于进一步落实规范招商引资行为有关政策的通知》（豫发改体改〔2025〕640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决定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对全县招商引资领域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专项清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本次专项清理旨在全面梳理、评估我县现行招商引资领域政策文件，依法废止与上位法及国家、省、市最新政策导向不符、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文件，消除政策冲突与制度障碍，为构建现代化招商引资政策体系、建设一流营商环境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清理工作坚持“依法合规、统筹兼顾、平稳过渡、优化提升”的原则。
二、清理范围
本次专项清理的范围是：截至目前，由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制定发布的涉及招商引资、产业扶持、项目奖励、园区管理等方面的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本次提请审议的《方城县招商引资政策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中所列的九项拟废止文件，属于本次清理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
三、清理标准
严格对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招商引资行为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规范招商引资行为有关政策落实事项的通知》（发改体改〔2025〕770号）、《关于进一步落实规范招商引资行为有关政策的通知》（豫发改体改〔2025〕640）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省、市关于规范招商引资行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公平竞争的最新政策，主要内容与之相抵触、不一致的予以废止或宣布失效。
四、职责分工
（一）主办单位负责审查。按照“谁制定、谁清理，谁执行、谁负责”的原则，原文件起草单位或当前主要执行单位（主办单位）是清理的直接责任主体，负责对相关文件的合法性、合理性、适应性、协调性进行全面评估，提出明确的“保留、修订、废止或宣布失效”的初步建议。联合发文由牵头单位负责组织审查。
（二）法制机构审核把关。各主办单位在形成初步清理建议后，必须提交本单位法制机构或聘任的法律顾问进行合法性审核，出具书面审核意见。
（三）县政府法制办集中会审。县政府法制办负责对各主办单位报送的清理建议及审核意见进行集中审查、论证。针对招商引资领域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县政府法制办会同司法局、县发改委、县招商中心等核心部门进行专题会商，并综合形成专项清理结果建议方案。
（四）县政府审议决定。专项清理结果建议方案提请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决定。
五、工作步骤与时限（专项清理阶段）
（一）部署与自查复核阶段（本通知印发之日起两周内）：各相关单位根据本通知要求，对前期已开展的清理工作进行复核，特别是对拟废止的九项文件所涉领域进行重点排查，确保无遗漏，并最终确认清理建议。
（二）报送与集中审查阶段（本通知印发之日起三个月内）：各主办单位将经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的最终清理建议表、合法性审核意见等材料报送至县政府法制办。县政府法制办完成集中审查，形成《方城县招商引资领域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建议方案》及配套工作建议。
（三）审议与公布实施阶段（集中审查结束后一个月内）：将清理结果建议方案按程序报请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审议通过后，及时以县政府名义正式公布《方城县人民政府关于方城县招商引资政策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明确废止文件目录，并通过县政府门户网站等平台向社会公开。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站位，强化担当。此次专项清理是优化我县营商环境、释放改革信号的关键举措。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确保清理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二）依法审慎，平稳过渡。清理工作要严格依法依规，同时必须考虑政策连续性。对拟废止文件可能涉及的存量企业权益，牵头单位要同步研究制定清晰、公平的过渡保障方案，随清理建议一并说明，防范法律与稳定风险。
（三）协同联动，高效推进。县发改委要加强指导协调。县司法局、县招商中心要主动参与会审，提供政策依据。各主办单位要加强沟通，积极配合。对清理不力、影响整体进度的单位将予以通报。
（四）公开透明，引导预期。清理结果要及时公开。宣传部门要配合做好政策解读，主动释放优化营商环境的积极信号，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
本次专项清理工作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实施。清理工作中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请及时向县发改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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